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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本系學年度第學期選修校外實習課程學生名單，簽請  
 

      核示。
 

說明：
 

  一、本系擬於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(課程代碼)(課程名稱)，(必選
 

      修)(學分數)實習時數共計小時；選課學生名單詳如附件。
 

  二、檢附(實習機構名稱)簽訂合約書影本乙份。
 

      檢附(實習機構名稱)簽訂合約書乙式兩份，奉核後惠請文書組協
 

        助用印事宜。
 

      實習合約書尚在簽訂中，完成後將另行補送影本乙份。
 

  三、本系大學部學生(姓名)(學號)，修習 9學分校外實習且未修習其他
 

        課程，擬依規定通知學生辦理雜費退費事宜。
 

      實習機構同意學生於實習期間，可返校修習(課程代碼)(課程名稱)
 

        等課程，實習時數未足部份將請學生另行補足。
 

檔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
於   年   月   日 


